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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專輔教師實施生命教育團體輔導之研究 

 

一、研究目的與目標 

生命從誕生至面臨死亡的歷程，李智揚(2007)認為台灣教育鮮少探討生命教

育，死亡教育更是禁忌。學校避談此議題，家長以負面或敷衍方式處理 (張淑美，

2002)；在教育部推動的《十二年國教課綱》指出，生命教育核心目的旨在探討

生命及死亡議題。為落實生命教育課程內涵，在學校輔導措施中，專輔教師扮演

著極為重要的角色。 

期盼從專輔教師的觀點和經驗，深入探討生命教育團體輔導方案的實施經驗，

了解學校團體輔導在系統性設計生命教育時的規劃與推動之經驗。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立意抽樣原則，選取一位 30 歲國小專輔女教師，受訪者在大學修

讀專長領域為輔導諮商學系，目前正攻讀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至今已有四年

的專業輔導年資，並有帶領生命教育團體的實際經驗。 

(二)資料蒐集與分析 

不設限引導受訪者思緒，採開放式尋問其帶領主題性團輔活動之經驗，訪談

時間一次50分鐘，共2次的半結構式訪談。訪談大綱題目如下： 

1. 本次團體輔導的主題目的為何? 

2. 本次團體輔導方案設計的原則為何? 

3. 請分享本次團體輔導方案的實施過程與情形? 

4. 經本次團體輔導方案實施後，主要的幫助是什麼？ 

5. 您對後續的團體輔導方案之實施，有何建議？ 

本研究將訪談內容轉謄為逐字稿後，根據紮根理論編碼原則與概念化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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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編碼工作。  

 

三、研究發現 

依訪談內容及研究對象提供的主題性團輔方案，主要有下列三項研究發現。 

（一）取向：專輔教師規劃生命教育團輔方案時，應以學生的學習需求及參與動

機為考量，作為擬定活動方向之參考。 

（二）目標：以個人生命之旅為主題的輔導方案，能促進學生對其自身之生命和

生命相關議題進行反思，並產生學習的意義。 

（三）方法：透過生命教育議題之討論、試擬遺囑等實作的學習方式，能讓學生

體會到個體面對死亡的心境，並重新解讀生命的珍貴和意義。 

 

四、結論 

團體輔導應以尊重、接納和開放的態度進行生死教育(林素真，2015)，但學

校課程多以小單元的教學活動進行，缺乏主題式方案設計，引導孩子深入的探究

與反思，張淑美(2001)生死教育即是終身要學習的終生教育，故本研究認為： 

（一）首先兒童本身須經歷過親友死亡之經驗，方能透過自我探索到死亡的歷程

中獲得省思的契機。 

（二）所有方案類別皆須配合兒童心智發展階段設計之。 

（三）方案應採用多元活動進行多方探索，讓孩子逐漸建構屬於自己的生命意義

及生命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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